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、補換發暨更新作業

【繼續從事長照服務必要】檢附說明

⚫適用時機
•依據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
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」
•【更新】第7條第1款：「…，有繼續
從事長照服務必要者，…」

⚫「繼續從事長照服務」必要說明
•長照機構或照管中心開立之證明

•同聘僱證明

•長照特約單位開立之證明
•長照特約單位定義及聘僱證明開立
請參閱本會相關說明

•證明方式可擇一提供：
• 方式一、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
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報備截圖(如附圖)

• 方式二、主管機關同意報備人員之同意
函及名冊影本

• 方式三、(限社區據點)申請人與據點承辦
單位述明服務於該據點計畫之勞動契約
影本

更新日期：113年10月24日



申請人

長照特約
單位

報備期間至少1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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